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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

特许经营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

“特许经营协议”）

 合同对应项目规模：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以下简称“本

项目”或“项目”），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500吨，投资总金额约人民币 23,000

万元。

 特许经营期限：三十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特许经营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

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

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

因素，存在项目审批迟缓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

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

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一、签署特许经营协议概述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日收到招标人界首市环境卫生管理局、招标代理机构

安徽省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界首市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的中标单位。有关中标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年

12月 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重大项目中标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42）。

公司于 2016年 5月 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投资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的议案》，同意并批准公司投资、建设、

运营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项目日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500吨，投

资总金额约人民币 23,0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5月 2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

资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并设立新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6-019）。

公司与界首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于 2016年 5月 24日签署《界首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 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二、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1、甲方，界首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局长，黄洪德；住所，安徽省界首市中

原路 478号。

2、乙方，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项光明；注册资本，

45,380万元；住所，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开发区梧慈路 517号；经核准的经营范围

为：垃圾焚烧发电，垃圾处理项目的投资，环保工程的投资咨询及建设，垃圾、

烟气、污水、灰渣处理技术的开发及服务，环保设备的制造、销售及安装服务。

三、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1、特许经营权：经界首市政府同意，由界首市环境卫生管理局依照本协议

授予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投资、建设和运营本项目的权利，项目公司享有相

应的权利并承担义务。

2、特许经营期限：本协议项下特许经营期从本特许经营协议签订之日起三

十年（含设计、建造期三年）。



3、建设期：指自项目建设用地交付日起至开始商业运行日止的期间。开始

商业运行日为项目建设用地交付日后二十四个月内。

4、垃圾处理补贴费和发电上网：从开始商业试运行日起每月向项目公司支

付垃圾处理补贴费。项目公司所生产的除自用外的剩余电量按照相关程序并网，

上网基准电量和电价按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执行。

5、土地使用权：特许经营期内，由政府方（或政府方授权主体）负责将本

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移交给项目公司使用，项目公司承担使用过程中国家相关

部门收取的相关税费外，不缴纳其他任何转让费用，使用年限为自市政府指定机

构向项目公司交付项目建设用地起三十年。

6、项目公司申明：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不低于本项目总投资的 30%，股

东为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及界首市丰泉环境卫生有限公司，在特许经营期

内项目公司不得减少注册资本金；界首市丰泉环境卫生有限公司以本项目建设用

地（约 86亩）在特许经营期内使用权入股项目公司，并在项目公司占股份比例

10%。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出资额为人民币陆仟叁佰万元，

在项目公司占股比例为 90%。

7、生效日：指界首市环境卫生管理局和公司正式签署本协议之日。

四、特许经营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是公司成功承接的首个安徽省境内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签

署有利于促进公司固废业务跨区域发展，将对公司增加固废业务处理规模，拓展

我国中部地区固废处理市场带来积极影响。

本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

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情形。特许经营协议

的签署对公司 2016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对公司未来

业务发展及经营业绩提升产生积极影响。

五、特许经营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



迟缓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

量不足、垃圾处置费和发电收入不能及时收取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界首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PPP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明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5月 24日


